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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流量化”易遭恶意攀附

法院认定擅用“同款”属侵权

!

"
□ 记者 夏天

“一朝穿越， 她成了南宫家又丑又傻的废物小姐……当废物

变成天才， 她光芒万丈， 谁与争锋！” 这是一本连载于“掌阅”

APP 的热门网络小说 《神医废柴妃》 故事简介， 也是许多网文读

者们喜闻乐见的“魂穿” “逆袭” 等设定。 近期， 这本小说被翻

拍为一部视频微短剧， 却惹出了一桩知识产权官司。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定义， 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从几十秒

到 15 分钟左右、 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 较为连续和完整

的故事情节” 的剧集。 如今的微短剧题材十分广泛， 既有原创的

搞笑情景剧， 也有以“爽文” 小说为脚本拍摄， 让观众们有了愈

发轻松爽快的观看体验， 更创造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市场。

《2023—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 去年， 我国微

短剧市场规模已攀升至 373.9 亿元， 预计到 2027 年将突破千亿

大关。 但另一方面， “翻拍网文的剧情都差不多， 无非换了一波

人来演” “一部短剧为何会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发布平台， 同样的

题材为何有不同的制片方， 是否构成侵权” 等来自专业人士的质

疑， 也点出了短剧行业的一些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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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爆火让横店像“竖店”？

法院：规范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横店从 1997 年起发展

影视业， 从开始的实景基地，

发展为如今具备影视全产业

链规模。 但近几年有人打趣

说， 横店怎么越来越像‘竖

店’ 了？” 发布会上， 东阳法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徐文龙

用一则笑话， 描述了如今手

机“竖屏” 微短剧行业呈现

爆发式增长的现状。 与此同

时， 热门网络“爽文” 成为

非常契合这类微短剧的剧本，

频频被改编、 拍摄。 随之而

来的著作权侵权亦呈现多发

态势， 严重影响微短剧行业

健康发展。

东阳法院发布的这则案

例具有典型意义：涉案权利作

品网络小说《神医废柴妃》（作

者：丁铜桥，笔名：公子夜），自

2015 年 11 月 9 日开始在杭州

趣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趣阅公司）旗下“趣阅小

说网”及“掌阅”APP 连载，获

上百万粉丝及数百万点赞和

点击数。丁铜桥将作品全部著

作权财产性权利专有使用权

授予趣阅公司，期限 20 年，并

约定趣阅公司有权对侵权行

为提起诉讼。

2022年1月， 趣阅公司发

现“优酷”视频平台播出的网

络微短剧《神医废柴妃》与权

利作品名称一致，且将权利作

品的主要人物特征、 关系、故

事背景、 情节推进等全盘套

用。被诉侵权作品片尾署名出

品人为吴某泉、曾某裕，出品

公司为浙江粤潮影业传媒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潮影业公

司）。 趣阅公司认为前述各被

告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趣阅公司经授权取得权利作

品的全部著作权财产权利以

及维权权利， 系本案适格原

告。 根据“接触 + 实质性相

似” 的著作权侵权判定方法，

被告存在接触权利作品的可

能性较高。 同时， 两部作品

表达方式虽然不同， 但整体

对比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作

品小说前 20 章内容中的主要

人物角色、 性格特征、 人物

关系、 故事背景、 情节推进、

台词表达等方面， 两部作品

在核心内容和表达上构成实

质性相似。

本案中， 被告未经授权

将原告权利作品 1 至 20 章摄

制成视听作品， 侵害了原告

作品摄制权。 被告粤潮影业

公司、 曾某裕、 吴某泉作为

被诉侵权作品的制作者， 依

法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本

案综合考虑作品知名度、 网

络小说授权改编拍摄的许可

费用市场行情、 侵权网剧上

线播放的时间、 观看量、 分

账携手收益、 使用权利作品

内容所占比重、 侵权故意、

侵权方式及合理维权费用等

因素， 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

并共同向原告赔偿 70000 元。

一审判决后， 原、 被告均未

提起上诉， 现判决已生效。

东阳法院表示，本案涉及

视听作品与文字作品构成实

质性相似的判定问题，判决体

现了司法机关对于影视行业

著作权的强保护。对规范影视

行业特别是微短剧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赤裸裸的侵权翻拍，影

视产业知识产权领域还存在一种

“打擦边球”的侵权形式。 松江法

院发布的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正是如

此。

涉案电视剧为原告上海某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化

公司） 出品并拥有完整著作权的

知名影视作品， 收视率及网络点

击率屡创新高， 并连续获得多个

奖项。该剧首播前后，文化公司围

绕该剧亦展开各类商业合作及衍

生产品开发活动， 获得了良好的

口碑。

文化公司经调查发现， 被告

漯河某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商贸公司） 未经其许可， 擅自大

规模使用该剧及该剧各类素材，

设计、 开发、 宣传、 销售宣称为

该剧“同款” 或“同系列” 的商

品或服务， 严重侵犯文化公司的

著作权， 且构成不正当竞争， 故

文化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商

贸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相应合

理开支。

松江法院审理认为， 商贸公

司未经许可， 在互联网上展示并

出售模仿涉案电视剧中重要设计

元素的服装， 还将与涉案剧名相

同的字样用于网店出售服装的宣

传， 侵害了文化公司对涉案作品

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涉案电视剧通过在电视台及

网络平台的播放， 取得了较高的

收视率和点播量， 可认定该剧的

剧名字样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

名称， 文化公司亦进行与该剧相

关的衍生商品的经营。 商贸公司

在其网店中销售模仿该剧设计元

素的商品， 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

为其销售的商品来源于文化公司

或与文化公司存在特定联系， 构

成擅自使用文化公司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商业

价值及知名度、 创作的难易程度

等情节， 判决商贸公司赔偿文化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5000 元。 一审判决后， 原、 被

告均未提起上诉， 现判决已生

效。

“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剧呈现

出快速传播化、 流量化的特点，

剧集热播期间也是侵权行为的高

发期。” 松江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唐震表示， 本案涉及恶意攀

附并擅自使用热门影视剧 IP 元

素制作、 销售、 宣传、 推广各类

衍生品， 被告擅自大规模使用热

门影视剧及该剧各类素材， 设

计、 开发、 宣传、 销售谎称为该

剧同款或同系列的商品或服务，

法院判决认定被告的上述行为侵

害了权利人对作品享有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 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

行为。 本案的裁判， 有利于引起

相关公众及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对

影视剧作品同款商品等衍生商品

的法律规制及权利救济问题的关

注和思考， 具有重要的法律价

值。

影视行业诞生众多新业态

现有法律规范尚不能覆盖

近日，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院与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联合

召开新闻发布会， 共同发布上述

影视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

案例。 长三角区域内两大影视基

地“车墩”与“横店”的辖区法院携

手共筑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新

高地， 为规范影视产业经营交易

秩序、 提升影视产业从业者法律

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有效参考。

发布会介绍， 当前影视产业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 呈现出法

律关系错综复杂、 侵权行为方式

多样、 新兴业态缺乏规制、 维权

行为时效性强等四大特点。

近年来， 影视行业还出现了

许多新型业态， 如微短剧、AI 自

制电影、互动剧等，在内容创作、

传播方式、 商业模式等方面都有

别于传统影视作品， 现有法律法

规和行业规范尚不能完全覆盖。

发布会表示， 松江法院与东

阳法院的跨区域司法协作， 有利

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激发市

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增强影视产

业的内生动力。

“本次发布会，是两地法院交

出的司法合作的最新‘答卷’。”出

席发布会的松江区政协委员刘晓

静指出， 松江法院与东阳法院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 持续推动司法服务协作走深

走实，立足于“上海科技影都”“横

店影视城”两块区域经济品牌，为

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支持。两地法院携手并进，

共筑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新高

地， 共建影视行业知识产权和谐

生态， 为长三角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创意

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